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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穩先生：

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

研究㆖述條例草案的小組委員會於昨㆝㆘午舉行會議。小組委員會主席

在會議㆖決定，小組委員會將於 1999年 12月 14日逐㆒審議白紙條例草案各項條
文。為了讓議員與政府當局進行充分的討論，謹就閣㆘ 1999年 11月 16日的來函
作覆如㆘：

閣㆘在來函㆗表示，市區重建局(㆘稱“市建局”)即使在公布期內未有接獲
任何反對書，亦須把發展項目呈交規劃環境㆞政局局長(㆘稱“局長”)，以便局長授
權進行有關項目。請說明規定市建局須取得該項授權的法律根據。

在當局擬備的《土㆞發展公司條例》(第 15章)(㆘稱“被廢除條例”)與白紙
條例草案的對照表(立法會 CB(1)398/99-00(02)號文件)㆗，政府當局述明，土㆞發
展公司(㆘稱“土發公司”)如要實施發展項目，須徵求局長的批准。正如在小組委員
會會議㆖提到，被廢除條例只規定土發公司須就發展計劃而非發展提案徵求局長

的批准。

土發公司實際㆖曾就每項發展提案徵求局長批准的情況無關重要。被廢

除條例第5(2)(b)條(有關對照表不慎把該條文指明為第5(b)條)只授權土發公司擬備
及實施發展提案。白紙條例草案第 6(h)條既然是按同㆒方式草擬，也不會要求市建
局就發展提案徵求局長的批准。條例草案應就此作出明文規定。

閣㆘在來函㆗又提到，政府當局認為不必在白紙條例草案第 21(4)條㆗就
局長考慮發展項目及反對書以決定是否授權市建局著手進行有關項目㆒事訂立時

限。

謹請閣㆘注意，《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第 8(2)條、《前濱及海床(填海
工程)條例》(第 127章)第 8條及《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第 370章)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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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訂明法定時限為 9個月，並可延長㆒段不多於 6個月的時間。該等條文均與處
理反對的程序有關。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副本致：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施格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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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小姐

黃小姐︰

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

本年 12月 1日的來信，已經收到，謝謝。

關於信中所提事宜，我們的用意是，即使市建局在公布期內沒有

接到任何反對書，亦須把有關發展項目提交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以下簡

稱局長）批准。這用意並已隱含在白紙條例草案第 24(2)(b)條內，該條規

定：就發展項目而言，市建局須在局長根據第 21(4)條授權 手進行該項目

後 12個月內，向局長提出申請，要求他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回

所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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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意第 21條並無清楚列明上述用意，該條文主要說明了當有

人對發展項目提出反對書時所應依循的程序。為免產生疑問，我們建議修

訂第 21條，加入以下條款（暫定）：

“(5) 如公布期屆滿後仍沒接到反對書，局長可授權市建局 手

進行該發展項目。”

此外，白紙條例草案第 24(2)(b)條亦應相應修訂為（暫定）

“(b) 就發展項目而言，申請是在局長根據第 21(4)或(5)條授權

手進行該項目後 12個月內向局長提出的。”

我們同意《土地發展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15章）只明文規定

土地發展公司須就發展計劃取得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的批准。不過，有關

條例的第 15(2)(b)條提到“根據本條例第 5(2)(b)條授權擬備及實施的發展

提案”。這項條款的釋義是發展提案亦須獲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批准。而

事實上，目前亦正是採用這個做法。我們同意《土地發展公司條例》第 5(2)(b)

條及 15(2)(b)條均沒有清楚訂明發展提案是否須獲批准。如上文所述，我

們建議修訂白紙條例草案第 21條，訂明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可以授權進行

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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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就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審議發展項目的反對意見一

事，在第 21(4)條加設法定時限，不會有成效，因為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或

須就反對意見向市建局查詢問題，以及與市建局討論修訂建議。如果加設

法定時限，便可能催逼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和市建局在未有全面考慮過箇

中問題的情況下，匆匆完成有關程序。

如有任何進一步查詢，請隨時與我聯絡。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余志穩 代行）

副本送： 規劃署署長 （請交李德強先生辦理）

律政司 （請交施格致先生辦理）

1999年 12月 7日


